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加强科技成果登记工作的通知 

 

琼科函〔2017〕214 号 

 

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驻琼科研机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加

强和规范我省科技成果管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利用，加快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根据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成果登记

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计字﹝2000﹞542 号）、科技部《关

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的暂行规定》（国科发计字

﹝2003﹞196 号），结合我省实际，就加强我省科技成果登记

工作通知如下。 

一、科技成果登记范围 

科技成果是指实施科技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和验收成

果，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新装

置、计算机软件和生物、矿产新品种以及专利等。 

（一）必须登记的科技成果 

1.省科技厅立项的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技成

果； 

2.在我省实施的科技部立项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产

生的科技成果。 



（二）鼓励登记的科技成果 

1.其他部门的中央和省级财政计划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 

2.非财政投入的科技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 

涉及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按照国家科技保密的有关规定进

行管理。 

二、科技成果登记原则 

（一）科技成果完成人（含单位）可按直属或属地关系

向相应的科技成果登记机构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手续，不得重

复登记。两个或两个以上完成人（含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

成果，由第一完成人（含单位）办理登记手续。 

（二）凡存在争议的科技成果，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

予登记；已经登记的科技成果，发现弄虚作假，剽窃、篡改

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注销登记。 

三、科技成果登记时限要求 

（一）必须登记的科技成果在科技项目通过验收后 6 个

月内要进行登记，逾期不予登记。 

（二）鼓励登记的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产生后 12 个月

内要进行登记，逾期不予登记。 

四、科技成果登记的管理 

（一）科技成果登记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省科技

厅负责管理指导全省科技成果登记工作；各单位负责本单位

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每年 12 月底前填报《海南省科技成果登



记年度报表》，报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与合作处。 

（二）根据工作需要，省科技厅将授权省属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驻琼科研机构、相关单位设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中心开展科技成果登记受理工作，方便科技成果登记。 

五、科技成果登记的责任 

（一）省科技厅将定期公布我省科技成果登记情况，对

科技成果登记存在较大问题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二）省科技厅将科技成果登记情况列入申报科技计划

项目审查内容，对不按规定进行科技成果登记的个人和单位

申报省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作出限制。 

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合作处联系电话：65376710 

 

附件：海南省科技成果登记情况年度报表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17 年 7月 20日 



附件 

海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年度报表 
（      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未按规定登记成果，是指超过本通知规定登记时限（必须登记成果 6 个月内、鼓励登记成果 12 个月内）未作登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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